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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大法院作出判决明确薪资递减制度无效

2022年5月26日，韩国大法院判决韩国电子技术研究院（下称“被告企
业”）的薪资递减制度因违反韩国原《禁止雇佣年龄歧视及促进高龄者雇佣
法》（该法被“2020.5.26.第17326号法律”修订，下称“《高龄者雇佣法》”）
第四条之四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而无效（“大法院2022.5.26.宣判2017民终字
292343号判决”，下称“本案判决”）。本案判决是韩国首次对企业实行的薪资
递减制度是否构成无正当理由歧视高龄者提出了明确的判断标准，薪资递减
制度因本案判决被宣告无效，将对韩国企业的人事制度产生重大影响，例如
企业应补发减少发放的工资等。因此，实行薪资递减制度的企业有必要充分
了解本案判决可能带来的影响。

I.	 本案判决的主要内容

1.	 事实关系

2008年6月10日，被告企业与工会协商决定实行新的人事制度，其中包
括薪资递减制度（当员工的年龄达到55岁时，无论其原职级或工作级别如
何，企业均对其适用特定的工作级别，向其支付较低的工资）。但即使实行
了薪资递减制度，员工的退休年龄保持不变，仍为61岁。

原告曾在被告企业作为正式员工工作时适用了薪资递减制度，原告在59
岁离职后，以薪资递减制度属于规章制度的不利变更，但被告企业未经合法
民主程序即实行薪资递减制度，故违反了原《高龄者雇佣法》第四条之四第
一款第二项关于不得无正当理由进行年龄歧视的强制性规定为由，诉请判决
薪资递减制度无效。

2.	 争议焦点和判决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一是《高龄者雇佣法》项下关于禁止年龄歧视的
规定是否为强制性规定，一是薪资递减制度是否构成《高龄者雇佣法》明确
禁止的无正当理由的年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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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大法院认为，《高龄者雇佣法》项下关于禁止年龄歧视的规定是强制性规定，并提出了判断是否构
成无正当理由年龄歧视的标准，具体如下：

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作出判断：

(i) 实行薪资递减制度之目的的正当性；

(ii) 目标员工遭受不利之程度；

(iii) 针对减薪是否实行了代偿措施及其适当性；

(iv) 因薪资递减制度而减少的财务支出是否用于最初实行薪资递减制度的目的等。

根据上述判断标准，韩国大法院认为，鉴于(i) 按照被告企业的主张，本案薪资递减制度的目的是为了
降低用工成本和提高生产率，但比起适用本案薪资递减制度的55岁以上的员工，51岁以上未满55岁的员工
的生产率更低，因此无法认定其目的的正当性；(ii) 仅以荣誉退休制度作为薪资下降的代偿措施不足以弥补
员工遭受的不利；(iii) 实行本案薪资递减制度前后的工作量或水平并无差别等，故本案薪资递减制度构成无
正当理由的年龄歧视，违反了《高龄者雇佣法》的规定，应属无效。

II.	 薪资递减制度相关争议焦点

1.	 薪资递减制度概述

薪资递减制度是企业以保障员工正常退休或在达到退休年龄后一段时间内继续提供劳动为条件，在员
工达到一定年龄或工作年限后，向其支付的工资阶段性递减的制度。薪资递减制度分为以下4类：① 退休年
龄保障型或退休年龄维持型：保持原退休年龄不变，在员工达到退休年龄前的某一年龄开始减少或冻结其工
资；② 退休年龄延后型：延后员工的退休年龄并减少或冻结其工资；③ 雇佣延长型：在员工达到退休年龄
后，在返聘期间以一定比例减少其工资；④ 混合型：对退休年龄较大的高职级员工适用退休年龄保障型，
对退休年龄较小的低职级员工适用退休年龄延后型。

薪资递减制度是在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由金融圈率先实行，但直至2013年5月22日，薪资递减制度才因
《高龄者雇佣法》第19条第1款的修订（退休年龄60岁成为强制性规定）正式实行，成为该法第19条之二项
下工资制度改革中的一环。其中，截至2015年12月3日，韩国公共机关全部实行了薪资递减制度；截至2021
年6月，有300名以上员工的企业实行薪资递减制度的比例占52%。

2.	 关于薪资递减制度的法律争议

关于薪资递减制度的法律争议主要有：

1)	 员工手册不利变更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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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薪资递减制度与劳动合同之间的关系适用“有利原则”的判决广受关注。该判决中，大法
院认为，在实行薪资递减制度属于对就业规则的不利变更的前提下，相比于变更后的就业规则，劳
动条件较为有利的个别签订的劳动合同更具有优先性（“大法院2019.11.14.宣判2018民终字200709
号判决”）。

该判决原审法院认为，退休年龄维持型薪资递减制度原则上属于对就业规则的不利变更（“首
尔行政法院2007.1.23.宣判2006行初合字28598号判决（生效）”）。然而，退休年龄延后型薪资递
减制度是否属于不利变更仍存在争议。近期，蔚山地方法院认为，退休年龄延后型薪资递减制度可
以视为在原先没有规定的年龄段建立了新的工资制度，因此很难认定为不利变更（“蔚山地方法院
2020.10.7.宣判2018民初合字21063号判决（生效）”）。

然而，在薪资递减制度属于对就业规则的不利变更的前提下，如果企业未经民主程序便实行薪
资递减制度的，除非其合理性得到社会通常性观念的认可，否则很难认定其效力。

2)	 关于违反《高龄者雇佣法》禁止年龄歧视规定的争议

本案的争议对象是退休年龄维持型薪资递减制度，韩国大法院认为，这种薪资递减制度因违
反《高龄者雇佣法》而无效，而且原审法院判决中的退休年龄延后型薪资递减制度也因工资降幅
较大、部分职级是针对40岁以上员工适用等原因而无效（“首尔高等法院2021.9.8.宣判2019民上字
2016657号判决（生效）”）。另一方面，韩国也有判决以混合型薪资递减制度将通过实行薪资递
减制度而节省下来的财务支出用于新雇员工的人力成本，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做出了贡献为由，
认为这种差别对待具有合理性，遂认定混合型薪资递减制度有效（“首尔高等法院2021.11.19.宣判
2020民上字2028045号判决（生效）”）。

III.	 本案判决的适用范围和应对方案

1.	 适用范围：是否适用于包括退休年龄延后型在内的全部类型的薪资递减制度

虽然本案判决是对退休年龄维持型薪资递减制度做出的判决，但韩国还有许多针对实行退休年龄延后型薪
资递减制度的判例，因此本案判决是否也同样适用于退休年龄延后型薪资递减制度存疑。

对此，一种观点认为，退休年龄延后型薪资递减制度也是本案判决的适用对象；另一种观点认为，本案仅
针对退休年龄维持型薪资递减制度，退休年龄延后型薪资递减制度与本案判决结果无关。

显然，退休年龄与之前相同是本案判决重点考虑因素，而退休年龄延后型薪资递减制度可以认为是为了
落实《高龄者雇佣法》第19条之2第1款规定的退休年龄60岁的义务性规定而“应采取的改革工资制度等必要措
施”，因此很难认为本案判决也适用于退休年龄延后型薪资递减制度。

但本案判决就年龄歧视是否存在合理理由提出了判断标准，且该标准是所有类型的薪资递减制度均适用的
标准。除了退休年龄维持不变以外，本案判决还同时考虑了其他因素，包括根据法律规定义务性地将退休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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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为60岁，能否构成足以补偿因实行薪资递减制度所带来之减薪的充分措施仍存在争议，因此，我们很难认
为退休年龄延后型薪资递减制度与本案判决无关。

不过，即使适用本案判决，也很难将所有类型的薪资递减制度一律认定为无效，而且由于企业实行薪资递
减制度的目的、减薪的程度、工作时间减少等措施都千差万别，所以企业有必要对其正在实行的薪资递减制度
的有效性进行个案审查。

2.	 应对方案：企业薪资递减制度的有效性审查

实行薪资递减制度的企业有必要按照本案判决提出的标准对其正在实行的薪资递减制度进行审查。本案
判决提出的标准可以概括为：① 有无实行薪资递减制度的合理理由；② 实际运营是否符合该理由；③ 减薪
的程度及有无足以补偿减薪的措施。企业有必要根据上述标准分别仔细进行审查。

首先，关于标准①、②，本案判决通过比较薪资递减制度适用目标员工与未达到适用年龄的高龄员工的
绩效，从而判断提高绩效的目的不具有合理性，因此企业有必要审查劳动者的生产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
的趋势等。

另外，鉴于首尔高等法院判决（上述“首尔高等法院2021.11.19.宣判2020民上字2028045号判决（生
效）”）认定了薪资递减制度的有效性，其理由是薪资递减制度具有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的目的，实行薪
资递减制度后，新增就业规模扩大，用劳动力成本覆盖薪资递减制度节省出来的财务支出后，剩余部分又用
于增加工资，因此企业有必要确认开始实行薪资递减制度时讨论的事项以及因实行薪资递减制度节省出来的
财务支出的利用情况。

尤其针对退休年龄维持型薪资递减制度，企业有必要通过退休时的平均年龄变化趋势，确认实行薪资递
减制度是否实质性保障了原本仅在形式上存在的退休年龄。

标准③是判断薪资递减制度有效性的非常重要的标准。其原因是，本案判决认为，实行荣誉退休制度或
实行绝对评价方式等措施显然不足以认定为补偿减薪的充分措施，而且工作量和标准也并无明显差异。

本案判决虽然并未提出补偿减薪的具体措施，但最简单的例子是改变工作内容、强度或时长等，因此企
业有必要审查薪资递减制度实行前后目标员工的工作状态。此外，企业还可以考虑是否为薪资递减制度目标
员工另行分配其他职务，是否在离退休等方面新增培训等保障措施，还有必要确认是否积极领取雇佣保险法
项下薪资递减制度补贴等获取优惠。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需审查的事项可示例如下表：

判断标准 要点清单

①  有无实行薪资递减制度的合理理由 ⦁ 	 随着年龄增长劳动者生产力的变化趋势

⦁ 	 实行目的是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等以促进全社会共同
利益，还是为提高生产率、降低劳动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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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实际运营是否符合实行理由 ⦁ 	 实行薪资递减制度前后新雇人力规模

⦁ 	 实行薪资递减制度前后新雇人力成本

⦁ 	 实行薪资递减制度前后平均退休年龄

⦁ 	 其他因薪资递减制度节省下来的财务支出的利用情况

③  减薪的程度以及有无足以补偿的充分
措施

⦁ 	 实行薪资递减制度前后工作内容、强度

⦁ 	 实行薪资递减制度前后工作时长

⦁ 	 实行薪资递减制度前后是否另行分配了职务

⦁ 	 是否为离退休新增培训等保障政策

⦁ 	 是否领取雇佣保险法项下薪资递减制度补贴

IV.	 本案判决带来的影响

1.	 工资等支付请求之诉

本案判决宣告后，劳动界很有可能提出要求废除薪资递减制度的一系列计划诉讼和集体诉讼。

如因本案判决企业正在实行的薪资递减制度被认定为无效，则该等企业应当支付在诉讼时效届满前为止
的期间范围内的因实行薪资递减制度而减少的工资。考虑到虽然工资债权一般适用3年的短期诉讼时效（韩
国《劳动基准法》第49条），但如果原告主张违反《高龄者雇用法》构成侵权行为，则很难排除适用10年诉
讼时效的可能性，大规模退休人员团体也可能会参与薪资递减制度相关诉讼。

2.	 与荣誉退休制度之间的关系

此外，韩国企业将薪资递减制度与自愿退休或荣誉退休制度搭配实行的情况也很常见。自愿退休或荣
誉退休制度是指按照企业的情况，阶段性或常规性实行的，向一定工作年限以上的员工或一定年龄以上的员
工支付一定数额退休金后，该员工自愿退休的制度。此时，退休年龄标准往往与实行薪资递减制度的年龄相
同，与其选择薪资递减制度领取减少的工资，达到退休年龄标准的员工往往会选择一次性领取一笔可观的退
休金后退休。

但本案判决宣告后薪资递减制度无效的舆论发酵，实行自愿退休或荣誉退休制度的企业或将面临困难。如
果薪资递减制度无效，企业不得减薪，则员工选择自愿退休或荣誉退休的动力将大幅降低，通过阶段性或常规
性实行自愿退休或荣誉退休制度以维持适当的人力或新增人力的企业将在人力管理方面面临相当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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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结语

由于本案判决，实行薪资递减制度的企业后续将面临计划诉讼、解决拖欠工资问题、劳资关系紧张等诸
多风险和负担。甚至实行自愿退休或荣誉退休制度的企业也将在人力管理方面面临相当大的困难。因此，企
业有必要以本案判决为基础，仔细分析、审查企业目前正在实施的制度，明确后续应对方案，制定对策。


